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）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（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）

部门资金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权重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总资金 208.04 208.04 208.04 10 100% 10

上级资金（万
元）

3.79 3.79 3.79 - - -

本级资金（万
元）

204.25 204.25 204.25 - - -

其他资金（万
元）

0 0 0 - - -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总体绩效目标：
  完成农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、村级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等的监督管
理工作；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管理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；完成农村土
地承包、减轻农牧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完成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
建设与发展等工作；农村经济统计、农产品成本核算完成对本级社有资
产行使出资人代表和管理职能，监督社有资产保值增值；围绕建立和完
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做好为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服务的工作。
年度绩效目标：
  2024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％以上；计划全年规范农民专业合作
社5家，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合作社推荐为自治区级合作社；完成一镇四乡
22个行政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档案的装订、数字化处理及入馆工
作；激发集体现有资产、资金活力，确保在今年年底前多数实现分红。
根据单位目标任务，督促完成“三资”监管平台录入集体经济组织22个
。

2024年，区农经站（供销社）以强化理论学习和提升业务素质为核心，深入学
习农村财务管理制度、土地承包法及确权登记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政策法
规，积极与上级及兄弟区县农经部门交流学习，持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
。
2024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836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9%。全年重点强化农村
集体“三资”管理，开展“三资”管理问题专项整治，拟定了《高新区（新市
区）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办法》，从制度上规范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，形成
有效、长效监督。推动“政经分离”及平台录入工作，截至目前22个集体经济
组织全部完成自治区“三资”监管平台录入，已完成录入资金3058.11万元，资
源116条13.98万亩，资产3451条19937.16万元。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
革，积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，推动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，积极依托产权交易
中心与建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平台，探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工作，多
渠道拓宽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截至目前辖区共
有自治区级示范社2家，认定区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10家（新增2家），认定示
范性家庭农场1家。对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特征，但符合企业、家庭农场等
其他市场主体设立条件的，引导其自愿设立、依法登记，并从政策咨询、经营
方式等方面做好指导服务，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5家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实际完成指标值 分值权重 得分

运行成本

管理效率

履职效能 数量指标

督促完成“三资”监管
平台录入集体经济组织

数
>=22个 工作计划 22个 35 35

规范发展农业合作社数
量

>=5家 工作计划 5家 20 20

打造县级示范社数量 >=2个 工作计划 2个 35 35

社会效益

可持续发展能力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总分 100 100


